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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請假標準作業流程圖 

 

 

需於請假(即缺課)翌日起算 7日內(含例假
日)上 e化校園網頁/校務行政系統登錄並列
印假單 

將師長等核章完的假單於缺課日隔日起算

7日內送至各校區學務組或生輔組 

學生因公務、生病、要事、喪親、

生理或生產等缺課 

生理假 喪假   病假及事假 產假相關假別等  公假 

請假三日內由導師核章 
請假四至六日由導師及系主住核章 

請假七日以上由導師、系主任及院長核章 

每
月
以
一
次
一
天
為
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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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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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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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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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兄
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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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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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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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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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單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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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
單
位
主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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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
導
老
師

亦
需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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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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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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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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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假

或
流
產
證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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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區學務組或生輔組審核假單並予以登錄 

請
假
三
日(

含)

以
上
需
檢
附

證
明
文
件 

事
假
需
事
先
申
請 

學生可於假單送交學務組或生輔組 3日後上網查詢

個人請假記錄或隨時上網查詢個人出缺勤狀況 


